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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文化局 107年花蓮縣街頭藝人交流會議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7 年 7月 27日（五）上午 10時 00分。 

貳、地點：本局美術館藝沙龍。 

參、主持人：蔡秘書樹芬(代)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賴秋如 

肆、出席人員： 詳如簽到表。 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(略) 

陸、業務科報告：(略) 

柒、綜合討論： 

討論議題一：推動跨區合作認證，對街頭藝人實質效益，提請討論。 

街頭藝人許○○： 

    本人擁有台南市街頭藝人證，曾在花園夜市展演，且不收取何費

用，反倒因為演出會吸引顧客前來，帶來經濟效益，受到夜市攤販歡

迎，夜市管委會還會提供些許費用，而在花蓮東大門夜市演出，卻需

要繳納清潔費、電費。這次來參加會議也要來換花蓮街頭藝人證，並

也加入本縣街頭藝人大平台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就許先生所提問收費情形，文化局會將您的意見轉達相關單位，

原則上文化局尊重場地管理單位管理方式。 

街頭藝人周○○： 

    今天才知道與 7 縣市共同換證這個訊息，先前曾受邀至台東知本

演出，有被詢問是否有台東街頭藝人證。後來因向當地主辦單位表示

演出需要從花蓮前往台東車馬費，後來婉拒主辦單位邀請。我們團隊

名稱是多寶弦樂團，演出是為傳承客家歷史文化，希望來文化局演出。 

吳科長怡蕙回應： 

    文化局同為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展演空間，歡迎申請展演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文化局官網建置有街頭藝人資訊，但因涉及個資，需要取得個人

同意授權，資訊完整有助於行銷或相關公私部門辦理活動時接洽表演

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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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頭藝人王○○： 

    我個人認為單靠街頭藝人不是太容易，如果是文化局辦理一個團

體式表演或個別表演，做一點宣傳讓當地人方便欣賞，是一個交流開

始，對於街頭藝人也是橫向吸引。另無論是郵寄或親辦 7 縣市換證，

依我之見街頭藝平均人年齡已高，建議文化局將這些經過考試認證的

街頭藝人，直接做 7縣市換證。 

吳科長怡蕙回應： 

    本縣截至目前發證數 952 張；7 縣市互換證採取申請制，換證屬

個人權益。我們當初推「互惠換證」，公文函邀全國各縣市參與，但只

有 7 縣市同意，為什麼？那是因為該縣資源會被瓜分，多數縣市不同

意開放換證。但為了讓本縣街頭藝人走出去，拓展展演版圖，我們必

須開放讓外縣市街頭藝人換證，我們花蓮縣街頭藝人方能透過換證到

外縣市展演，避開繁複的審查程序，這是一個互惠操作的模式，故我

們和 7 縣市有共識，這是權益也是分享該縣資源，還請街頭藝人依規

定申辦他縣市換證，未來我們會繼續再努力擴充展演版圖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事關權益及個資，且相關文書需街頭藝人親自簽名，因此，文化

局目前無法提供代辦服務。換證擁有 7 縣市街頭藝人證，最重要還是

在技藝上不斷精進。能以技藝考取，是一種肯定榮耀。 

    針對街頭藝人的表演活動，現階段文化局受理的方式是個人或團

隊申請。如各位有策略聯盟，活潑表演機制，因單一表演看起來較單

薄，吸引的可能只是小眾，如果可以串聯一系列街頭藝人，以嘉年華

會式的表演，文化局欣然樂見，表演最重要是要有人來觀賞，有些街

頭藝人是靠此維生，有些則是希望文化能永續傳承。 

街頭藝人朱○： 

    去年 7月 14日參加行政院街頭藝人考試制度取消考試公聽會，很

開心當時反映事情，文化部已傳達到文化局。對於為什麼花蓮縣只能

跟 7 縣市能換證，而其他縣市沒有，在此也得到解答。局處主動串聯

結合藝人公演會很好，不知道長官對於去年台南市去年辦的技藝狂響

有了解嗎?這也是今年我們團做的東海岸火舞藝術季活動努力的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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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，無論是公私部門，串聯不同性質街頭藝人活動，讓大家了解街

頭表演藝術工作者的工作性質，也讓街頭藝人增加收入，因為很多人

覺得街頭藝人是流動攤販，甚至是要錢。局處主動串聯結合藝人公演

效果會更好，因有行政機關有公信力及資源。 

街頭藝人小○： 

    我們是花蓮在地什麼樂團對ㄚ(也是表演藝術聯盟)，打算在花蓮

公演，串聯街頭藝人，在文化局官網找資料，希望能看到街頭藝人專

長、特色、競爭力，問題是連照片、電話都沒有情況下，我們去哪裡

找合適街頭藝人。想問在座街頭藝人，針對這樣一個討論會，比如說：

個人資料因為個資法緣故，網站(街頭藝人)資料不是很完整。個資法

是一個議題，只要是公開網站我們歡迎下載，借力使力力量非常大，

個資法雖是政府規定，卻取決於個人願不願意提供。單位出於善意提

供平台，街頭藝人不該侷限自己，應該大力將自己推薦出去，才曉得

自己的競爭力是什麼。 

    針對議題二，只有在街頭藝人審查考照過程中，吸引媒體前來，

就有機會曝光，另外被看到，審查過程當中就會更賣力演出。再來如

何精進自己，有權利相對就有義務，街頭藝人講權利也需要負擔義務，

還需要高度，我們團說的是花蓮在地故事，唱的是花蓮古老傳說。精

進自己讓人無法取代，而不單只是爭取場地做演出，當你在演出當中，

其實你已經被看到。 

吳科長怡蕙回應： 

    除了文化部管理共構平台，另外文化局官網街頭藝人資訊，請各

位看看有無需要補充，也請街頭藝人留意確認資訊是否正確，若街頭

藝人有專屬臉書或其他社群媒體，也請提供連結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我們會轉達街頭藝人大會串的意見，也會朝這方向努力。900 多

組街頭藝人，文化局需要兼顧所有類別街頭藝人，如用海選機制，一

定會有遺珠之憾，內部需要再做謹慎詳細的評估規劃。 

街頭藝人周○○： 

    我考到街頭藝人好幾年，大家應該都不認識我，很高興今天有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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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機會相見，建議文化局辦理街頭藝人回娘家活動。希望每年都有街

頭藝人嘉年華，一次花個幾千萬幾百萬，讓街頭藝人展現才華，大家

知道你我是誰。 

吳科長怡蕙回應： 

    基本上無論是串連活動或嘉年華，文化局態度是支持，去年街頭

藝人曾在演藝廳辦理一場音樂活動。 

 

討論議題二：文化部所倡議街頭藝人證照制度改革，取消技能評比，

推行跨區合作認證，提請討論。 

街頭藝人簡○○： 

    我認為考試非常重要。每一次表演過後能夠在文化局有紀錄。 

街頭藝人阿○: 

    街頭藝人技能評比非常重要，因為街頭藝人素質良莠不齊，很多

觀眾給予我們異樣眼光，打賞錢用丟的。我會趕客人的街頭藝人，舞

台上演出不是賺錢工具，如果有很好技能好的表現，相信喜歡街頭表

演人會尊重對待，但隨便敲敲打打不行的。我們一直很希望打造美國

紐約中央公園。這些人都是高材生，聽表演叫做享受，不是為了客人

打賞委曲求全。有很多街頭藝人我們不認識，我們需要平台，提升自

己，讓自己技術能夠更好，隨便打賞金，早中晚餐都有。我們在各大

飯店演出，也是透過朋友介紹，是因為能力被肯定，就有機會被推薦

介紹。 

街頭藝人小○： 

    街頭藝術是互動藝術，它是即興的，因為我不知道客人是誰、喜

歡什麼，它必須能與大眾互動，必須深入人心，還要有接地性，就是

能了解在地文化，還必須能和大眾互動，當我請你舉手你必須舉手，

所以我們表演聯盟，塑造國外高水準氛圍，在現場我們團員有舞蹈發

揮。 

街頭藝人○先生： 

    我反對取消技能評比。 

街頭藝人許○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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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表演證明，比如說我去高雄愛河演出，愛河場管單位開證明作為

換證依據。台南不用考試，但會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內定。取消之後怨

聲載道，因為很多內定，例如休息道管理者就讓偏好藝人團隊演出，

總是那幾個在休息站表演，不公平。街頭藝人制度以考試為主，後續

以場管單位開立表演證明或演出次數，延續證照使用期限。 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當各位是一個觀眾的角色看表演，有感或無感你會怎麼表示？其

實還是真正在自己的實力，重要是各位要不斷精進自己的技藝。 

街頭藝人朱○： 

    有街頭藝人證照內定情況依然存在，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，需

要取場管單位同意，我在外縣市有遇到場管單位管理者就比較偏好年

輕漂亮妹妹。 

    對於議題二取消不取消評比，我一個普通民眾觀賞表演，我不看

街頭藝人證照，我只看表演好不好，他能說服觀眾給他錢，就是能力。

我們曾在東大門夜市太平洋舞台區火舞表演，當時遇到東華大學熱舞

社為了成果展需要募款，他們沒有街頭藝人證，卻使用這種方式打賞。

不取消技能評比，面對問題是我有證照但我可能無法表演。我有台北、

宜蘭、台南、花蓮、台東證照，文化局僅考照核發證照，演出還是配

合場地管理單位，我有證照但我有可能還是無法表演。 

街頭藝人黃○○： 

    我過去都在東大門夜市太平洋舞台和花蓮管樂演出，技術評比是

很必需要的。我從來沒有做過個人表演，對於操作音響是有問題的，

開課也是有必要的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關於街頭藝人課程，表演科其實也辦了很多課程（包括肢體課程），

另外像是立案團隊歌渡山音樂文創也有辦相關的研習。數位時代大家

也都有手機，透過免費 line群組平台傳達訊息，請大家善用，並隨時

關注文化局網站的活動資訊。  

街頭藝人○先生： 

    我是玉里人，在場也有富里人，花蓮南北區演出應該不一樣，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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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門夜市是每天都有還是每週都有？我們玉里鎮公所提供場所（璞石

公園）讓我們演出，每週六下午兩點到五點，有時候輪流，有時候一

群街頭藝人一起玩。在我們南區比較少打賞，演出都是為興趣，我們

會去義演特別高興，常常出來表演你的本事會越來越進步，若沒有機

會表演我是建議文化局建立（短期的）訓練班，我自己表演也要去看

別人表演。一個多月前，我們特別還去義演，人就是找機會出去表演

本事就會越來越進步，我不贊成取消技能評比，現在也有我經常參加

義演，除非你自己有專業，我曾經到屏東，有一組人表演歌仔戲，遊

客就會投一點錢，我們要提升自己表演品質，要精進自己，既然要當

街頭藝人，就把自己訓練好，說不定別人會請你去演出，就如孔子說：

「人不知而不慍」，別人不知道我，我知道自己有本事自己也喜悅。街

頭藝人很多種，有的專業，有的半專業，有機會沒機會自己找機會多

出來表演。我在玉里，我是吹洞簫，我會看臉書自己演出，我的技術

不是很好，但我會去檢視提升技藝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每位街頭藝人考照也許各有目標，自己也一直保有這份熱情和使

命感，若能將歡樂帶給別人就更棒了！今農曆年初 0206的大地震，看

見本縣街頭藝人自發性義演，從南到北，並將打賞金捐出，令人感動。

小香夥伴也說借力使力，團結就是力量。文化藝術涵蓋多種不同領域，

公部門的立場必須面面俱到，文化傳承不是靠單單熱情，需要產、官、

學、研共同努力。鼓勵大家，善用自己相關人脈，將街頭藝術文化，

希望街角能看到藝人，很熱情的、將歡樂帶給大家。 

街頭藝人阿○： 

    像交流會議一年一次？半年一次？一季一次？一年一次太少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目前一年一次，去年是 9月 21日召開。 

街頭藝人阿○： 

    覺得太少，很多議題要短時間 match，像我們年紀大，阿公阿嬤

可能有很多話要說，時間太久可能就忘記，吃個飯、轉個頭都忘記要

喝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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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歡迎在場夥伴加入文化局所建置的街頭藝人大平台群組，這個平

台可供大家意見交流、活動訊息露出、經驗分享等等，有相關的建議

可隨時透過此平台，不需要等到開會才提出。各位如果想增加表演經

歷、演出訊息，讓大家更認識街頭藝人，也可以提供資料，我們會更

新官網訊息，但因伺服器容量有限，無法針對單一街頭藝人放特別多

照片。 

街頭藝人小○： 

    我們也可以辦相關活動，像在鐵道二館辦理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去年底鐵道二館基地計畫，開放給各位交流使用，目前已委外，

經營團隊將會進駐非常熱鬧，請善用基地交流或是辦理課程。 

街頭藝人小○： 

    鐵道二館委外廠商，請問可以提供接洽窗口?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請業務科會後告知。 

街頭藝人劉○○： 

    結合縣內資源辦活動，可將訊息進到 line 群組?像台東美學館放

出一些案件，單位社區去組織表演團隊，做校園巡演能力，我們都只

習慣處理自己做的事情，若承接美學館案件去花東巡演，需要組織表

演團隊，那相信在座街頭藝人，若少了機會與表演團隊作認識，難以

整合組織團隊。如果可以透過研習方式，讓有興趣街頭藝人，以此方

式接觸縣內表演團隊，透過不同領域表演藝術彼此激盪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謝謝宇哲建議，文化局演藝廳一年下來有非常多表演，很多是免

費的，石雕館、美術館也有很多展覽，鼓勵善用免費藝文資源，透過

前潛移默化學習提升技藝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 

街頭藝人○○○小姐： 

    如何確認網路報名街頭藝人交流會議是否報名成功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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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演科賴秋如： 

    活動前一天(7月 26日)下午，以電子郵件回覆網路報名者，我也

以自己電子郵件作測試報名，確實有收到通知報名。 

街頭藝人○○○小姐： 

1. 演出時一定要放打賞箱嗎？ 

2. 換證時 一定要附展演照片? 

3. 鐵道二館演出可以用網站登記，明確知道哪個時段可以登記，

哪個時段有演出？費用部分依打賞收入平分？ 

吳科長怡蕙回應： 

    街頭藝人基地基本上交流排練免費，展演收清潔費上、下午各 100

元，打賞收入目前沒有作分配想法，請街頭藝人自行收納。 

街頭藝人戴○○： 

    我以為我來參加街頭藝人各類型討論，但看起來僅有表演類街頭

藝人，並沒有釋放出靜態可以在那裡作個市集展演，常態或非常態時

間地點給靜態類街頭藝人展演。我不贊成取消技能評比。例如：花蓮

文創園區已很多專業的，像心愛的布就做得很好，工藝類若取消技能

評比，我們是專業有技能的和一般夜市攤販不一樣。場地管理單位給

我們民生生小段 104 地號(即陽光電城)，我們根本不知道在哪裡擺

攤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今天的會議並無區分動態、靜態類討論。文化局不會作場地媒合，

官網中公開的42個展演空間可提供街頭藝人作展演，包括視覺、工藝、

表演藝術類，街頭藝人可自行向場地主管單位接洽。 

街頭藝人○○○先生： 

    南區的人要來這裡開會很累，早上 8 點就要來，希望能夠在玉里

鎮公所召集大家來，今天南區只有幾位來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謝謝南區夥伴的支持與建議。來這裡也有好處，可到石雕館、美

術館看展覽，不虛此行。 

街頭藝人朱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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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能向場管單位統一申請辦法、格式，讓大家比較便利。 

蔡秘書樹芬回應： 

    申請辦法因為牽涉到機關對場地收入內規，文化局無法作統一標

準格式。 

街頭藝人劉○○： 

1.年底之前還有資源辦理街頭藝人研習課程？ 

2.街頭藝人發展協會與文化局關係是？他們是獨立協會？ 

3.街頭藝人考試錄取取向，審查前文化局會給意見給評審老師？因早

期我參加考試時，是還蠻鼓勵考照，錄取通過也較多。 

吳科長怡蕙回應： 

1. 今年度街頭藝人辦理相當多課程，今年五月活動街頭藝人辦理研習

課程，例如:歌渡山 KDS樂團辦理街藝課程。文化局每年 1、2月於

花蓮北、中、南區辦理補助說明會，陸續接受團隊、街頭藝人、社

區申請，目前大部分計畫經費已用罄。 

2. .街頭藝人是依據人民團體法組成協會組織。 

3. 委員評比依其專業就審查標準(技藝 25%、互動性 15%、創意性 10%、

整體性 50%)委員評分總和平均達 80分合格。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1時 50分整。 


